
成都大学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音乐 135101） 

一、培养目标 

艺术硕士音乐领域专业学位教育，旨在培养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具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和强烈事业心的高层次应用型

音乐专业人才。为中小学、中高职等院校输送合格的教师，为文化馆站、音乐媒

体、文艺研究单位和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等输送所需要的能够胜任与音乐相关工作

的音乐专业人才。为繁荣和创新地方音乐文化事业服务，积极为中国音乐艺术文

化做贡献。 

二、学习方式及学制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制为 3 年。 

三、培养方式   

采取校内导师负责制。培养方式以课堂讲授、专业实践与自学相结合的模式。

培养过程结合行业，突出专业特点，以实践为主兼顾理论及内在素质的培养，实

行“导师组”共同培养研究生。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学生在校期间须完成必修课、选修课、专业实践等课程的学习，修满至少 52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专业方向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学分

要求 

学位

课 

必修

课 

全校公

共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1 考试 
4 

英语 32 2  1 考试 

专业公

共课 

巴蜀音乐文化 32 2  2 考查 

4 文献检索与学术规范 16 1  2 考查 

论文写作 16 1  3 考查 

 

 

 

 

 

 

 

 

公共限

选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2 考查 1 

 

 

音乐美学 32 2  2 考试 
16 

音乐作品分析（1） 32 2  1 考查 



 

 

 

 

 

 

 

 

 

 

 

 

 

 

 

 

 

 

 

 

 

 

 

非 

学 

位 

课 

 

 

 

 

 

 

 

 

 

 

 

 

 

 

 

 

 

 

 

 

 

 

 

 

 

选 

修 

课 

 

 

 

 

 

 

 

专业选

修课 

音乐作品分析（2） 32 2  2 考试 

舞台艺术实践（1） 32 2 声乐、钢琴 1 考查 

舞台艺术实践（2） 32 2 声乐、钢琴 2 考试 

舞台艺术实践（3） 32 2 声乐、钢琴 3 考查 

舞台艺术实践（4） 32 2 声乐、钢琴 4 考试 

舞台艺术实践（5） 32 2 声乐、钢琴 5 考查 

微格训练（1） 32 2 音乐教育 1 考查 

微格训练（2） 32 2 音乐教育 2 考试 

课堂教学实践（1） 32 2 音乐教育 3 考查 

课堂教学实践（2） 32 2 音乐教育 4 考试 

课堂教学实践（3） 32 2 音乐教育 5 考查 

专业限

选课 

声乐（1） 32 2 声乐 1 考试 

12 

声乐（2） 32 2 声乐 2 考试 

声乐（3） 32 2 声乐 3 考试 

声乐（4） 32 2 声乐 4 考试 

声乐（5） 32 2 声乐 5 考试 

声乐（6） 32 2 声乐 6 考试 

钢琴（1） 32 2 钢琴 1 考试 

12 

钢琴（2） 32 2 钢琴 2 考试 

钢琴（3） 32 2 钢琴 3 考试 

钢琴（4） 32 2 钢琴 4 考试 

钢琴（5） 32 2 钢琴 5 考试 

钢琴（6） 32 2 钢琴 6 考试 

音乐教育（1） 32 2 音乐教育 1 考试 

12 

音乐教育（2） 32 2 音乐教育 2 考试 

音乐教育（3） 32 2 音乐教育 3 考试 

音乐教育（4） 32 2 音乐教育 4 考试 

音乐教育（5） 32 2 音乐教育 5 考试 

音乐教育（6） 32 2 音乐教育 6 考试 

专业选

修课 

钢琴伴奏 32 2  1 考查 

6 

表演课 16 1 声乐 2 考查 

声乐发展史 16 1  2 考查 

合唱排练 32 2 
声乐、音乐教

育 
3 考查 

钢琴视奏 16 1 钢琴 2 考查 

器乐发展史 16 1  2 考查 

重奏 32 2 钢琴 3 考查 



自弹自唱 16 1 音乐教育 2 考查 

音乐教育发展史 16 1  2 考查 

公共选修课 学校统一开设    1-2 考查 1 

 实践环节 专业实践 128 8  3 考查 8 

 

毕业学分要求： 

学位课程（9 学分） 非学位课程（35学分） 
实践 

环节 
全校 

公共课 

专业 

公共课 

公共 

限选课 

专业 

限选课 

专业 

选修课 

公共 

选修课 

4 学分 4 学分 1 学分 12 学分 22 学分 1 学分 8 学分 

五、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专业实践和专业成果展示。这是艺术硕士学习的重要环节，

校内导师与校外行业导师共同指导实践类课程。实践环节和专业学位论文答辩

两部分共同作为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申请人专业水平的评价依据，均须达到合格

标准，缺一不可。毕业考核总成绩计算方法按照《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

导性培养方案》2020 年修订版执行。 

（一）专业实践要求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完成专业实践（第 3学期）。周期为

8 周，需到专业实践基地进行，主要由校外行业导师指导完成，专业实践完成

后，须对自己的实践情况进行记录和总结。专业实践将纳入过程性培养考核，

计入课程学分。 

（二）专业成果展示要求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申请者，在修完规定课程和获得规定学分的同时，须完

成两次专业成果展示。专业成果展示是学位授予的重要依据，主要由校内导师

指导完成，是申请学位的必备条件，两次展示都须进行考核，不纳入课程学分。

按照《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20年修订版）执行。 

 声乐演唱、钢琴演奏方向申请人须提供 2 场不同曲目的学位音乐会，第

一场在（3-4）学期举行，第二场应在毕业学年（5-6学期）举行，且须表演规

定曲目。每场音乐会纯表演时间不少于 45 分钟，其中独奏（唱）部分不少于 

30 分钟；曲目类型可包括独奏（唱）、重奏（唱）等多种形式；两场音乐会曲

目的风格应囊括至少三个及以上不同时期和多种流派，20 世纪以来的经典作



品中应至少包括一首（部）优秀中国作品。音乐教育方向申请人须较好地完成 

1 课时具有探索研究意义的音乐课堂教学，同时附完整教案和教学设计说明；

较好地完成不少于 20 分钟的音乐活动组织与排练，同时附活动设计方案；提

倡在真实的教学与活动场景下展示，必须提交相应的视频。 

六、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要求 

专业学位论文须符合《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学位论文写作规范》。

专业学位论文应与专业实践能力展示内容紧密结合，须根据所学的理论知识，

结合专业特点，针对本人在专业实践中的问题思考、案例分析、有益探索、方

法研究等进行分析和阐述。 

（二）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应在第 3 学期确定选题并完成开题报告，制定学位论文写作计

划。 

（三）中期检查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与专业实践中期报告同期进行。 

（四）论文字数 

学位论文字数不少于 1.2 万字（不含谱例、图表）。学位论文须遵守学术

道德和学术规范，答辩前必须进行“学术不端检测”，学位论文重合率超过 15% 

者不予答辩，待修改后推迟答辩。 

（五）论文送审 

学位论文在提交答辩委员会之前需送校外专家评审，专家需具备指导专业

硕士导师资格。 

（六）毕业考核委员会 

音乐领域由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不少于 5人组成毕业考核委员会，考核学

位申请人专业成果展示和专业学位论文答辩是否达到合格水平;学位申请人的

导师不能担任考核委员会委员。 

七、学位授予 

修满规定学分并毕业考核合格者，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学校学位委员会

审定，授予艺术硕士专业学位，颁发艺术硕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 

 


	成都大学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